
桃園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第 4屆第 3次(100年第 2次)會議紀錄 

 

壹、日期：100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12 時 

貳、地點：本府 16 樓 1601 會議室 

參、主席：桃園縣政府吳志揚縣長 

          (社會局張局長淑慧代理)               記錄：簡鏞泰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 

一、 今(101)年元旦行政院本部組織改造，行政院內成立｢性別平等

處｣，成為國家第 1 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層級大幅提升至行政

院，是推動性別平等工作重要的里程碑，未來性平處作為針對

所有行政部門，本府各單位應回應性平處發展與積極作為。 

二、 國內針對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所頒定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

法》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這是台灣婦女運動新階段的開

始。 

三、 桃園如何跟國際與台灣現況接軌，走在時代的尖端，這樣的過

程當中婦權會是重要的，特別是擁有 99 萬女性人口的桃園，請

委員與同仁針對婦權推動提供更多培力、支持、建議。 

陸、100 年度第 1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列管事項一：長期照護服務專案 (會議資料第 2-3 頁) 

(一)委員建議 

   李萍委員： 

1.長照服務法草案仍在立法院，仍需長期關注，檢視其是否關照

到性別的觀點。 

2.長照所需之社區式、居家式及機構式等照護服務，特別是家庭

照顧者的性別分析應該列入。 

3.衛生局每半年召開之長期照護推動小組委員會，是否能邀請



一位婦權會委員參與，讓長照議題能有性別觀點注入。 

(二)主席裁示： 

本案解除列管但附帶但書： 

1.長期照護推動小組委員會聘任委員時，請考量加入一定比例

之婦女權益代表。 

2.衛生局同仁在做性別研究分析時，請考量加入家庭照顧者的

性別主流化議題。 

  列管事項二：外籍配偶家庭教育專案 (會議資料第 3-7 頁) 

(一)委員建議 

李萍委員： 

1.尊重相關單位持續列管，主辦單位建議加入衛生局、勞資局，

特別是針對就業議題。 

2.居家到宅服務(會議資料第 4 頁第 2 點)提供新移民可近性服

務是否已經上路？ 

3.就移民署桃園服務站結合中原大學提供新移民子女課後輔導

活動(會議資料第 4 頁第 3 點)，社會局是否已協助服務站、

教育局及中原大學研討後續合作方式？是否已啟動？ 

4.新移民學習中心、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社區據點等(會議

資料第 4 頁第 4 點)，配合現有工作基礎上，是否考量開發更

多的據點工作？ 

5.電腦課程縮短數位落差(會議資料第 4 頁第 5 點)的方向，目前

看來是結合就業、職訓、就服資訊，研考會有相關國際評比

數據，顯示女性相較男性在 E 化學習與使用資訊上是弱勢，

外籍配偶相較台灣一般配偶又更形弱勢，如何協助女性縮短

數位落差，請教育局、社會局研議。此外 101 年社會局以社

會救助金專戶編列協助縮短新移民婦女數位落差，預算編列

情形？ 

6.會議資料第 6 頁第(二)項下，家庭教育中心補助有需求之中小

學辦理相關外籍配偶家庭教育專案，補助流程透過中心初審

再到教育局複審，請確認流程是否如此？ 

7.會議資料第 6 頁第(四)項下，家庭教育中心請受補助之學校分



別針對外籍配偶及外籍配偶家庭成員規劃相關家庭教育活動，

並提供鼓勵措施，此處所指鼓勵措施為何？ 

社會局回應： 

1. 本局居家到宅服務結合外配中心及據點，運用更多人力，針

對有需求的外配家庭提供主動性服務。 

2. 移民署桃園服務站結合中原大學，提供新移民子女課後輔導

活動，目前已經啟動且成效卓著，配合學校數也比往年成長。 

3. 據點志工有新移民也有一般婦女，為提升服務質量本局未來

將再擴增據點數及加強志工培力。 

4. 外配數位學習為社會局 101 年度外配服務創新工作，除電腦

資訊運用學習外，亦可列入就業、職訓、就服等資訊服務。 

教育局回應： 

1.本府家庭教育中心補助有需求之中小學辦理相關外籍配偶家

庭教育專案。補助流程為本中心發文至各中小學提供相關補

助，再受理各校所提之計畫，經過本中心初審、本府教育局

複審予以補助。 

2.受補助之學校規劃相關家庭教育活動，並自行研議鼓勵措施，

若有經費需求本局亦盡力補助。 

(二)主席裁示 

1.主辦單位加入衛生局、勞資局。 

2.此案持續列管。 

列管事項三：全國婦女國是會議桃園會前座談會 (會議資料第 7 頁) 

(一)委員建議 

李萍委員： 

  性別政策綱領、APEC 婦女相關工作、婦權會決議等亦應列

為明年度各局處工作重點，全國婦女國是會議七項綱要與各

局處現行工作對照性整理，並由各局處就相對應之主責辦理

事項，於婦權會開會時提供書面資料。 

(二)主席裁示 



1.本案持續列管。 

2.由社會局將全國婦女國是會議紀錄建言與決議分列各局處，

請各局處於婦權會會議提供資料敘明相對應之具體作為。 

  列管事項四：婦權會工作組別及權責 (會議資料第 8 頁) 

(一)主席裁示 

1.本案持續列管。 

2.有關建議事項詳見本次提案討論二。 

柒、工作報告 

  一、社會局工作報告 (如會議資料第 11-36 頁) 

(一)委員建議 

謝淑芬委員： 

單親家庭中心(會議資料第 18 頁社會局工作報告)成立之桃

姊妹格子舖，協助弱勢家庭自製商品展示舖位之佈置及銷售，

代收代轉給弱勢家庭，此立意甚好，但既然是要協助弱勢家

庭，是否應輔導自製產品較符合民眾需求，較容易銷售？且

是否自創品牌？另婦女館人潮並不多，是否考量火車站、縣

政府等人潮較多之地點設點？ 

     李萍委員： 

1.桃姊妹格子舖(會議資料第 18 頁社會局工作報告)之產品，

不妨找時間邀請設計師、市場行銷專家討論給予好的方向，

針對新的趨勢、有設計概念的產品，以及需不需要自創品牌

等議題提供建議。 

2.社會局的報告做了很好的分析，包含婦女的培力、數據統計、

分析論述與性別預算，可以看出性別主流化的初步落實，請

社會局提出建議，有關婦女福利、婦團運作有何改進措施以

及具體改善方法？ 

社會局回應： 

1.目前特境個案由本局單親中心(北、南區)和外配中心提供服

務，未來將持續加強宣導以使更多需求者取得資源。 



2.有關婦女福利、婦團運作，本局將持續辦理女性團體的培力

及社區推廣，以宣達女性福利，並強化運用社區在地資源。 

3.桃姊妹格子鋪的展示地點、外展服務都是未來規劃上的重點，

商品多元化在實體店鋪上受限於婦女館無法賣食品類，但網

路則無限制，此外本局也將搭配節慶推廣企業、學校單位採

購。 

(二)主席裁示 

  單親家庭桃姊妹格子舖是否應輔導產品商品化？另行銷據點，

是否考量火車站、縣政府等多元化之地點設置？請社會局列

入參考。 

  二、民政局工作報告 (會議資料第 37-38 頁) 

  三、教育局工作報告 (會議資料第 39-44 頁) 

  四、勞動及人力資源局工作報告 (會議資料第 45-53 頁) 

  五、警察局工作報告 (會議資料第 54-59 頁) 

  六、衛生局工作報告 (會議資料第 60-62 頁) 

  七、原住民行政局工作報告 (會議資料第 63-66 頁) 

  八、主計處工作報告 (會議資料第 67 頁) 

  九、人事處工作報告 (會議資料第 68-70 頁) 

  十、觀光行銷局工作報告 (會議資料第 71-72 頁) 

  十一、人口販運防制組工作報告 (會議資料第 73-84 頁) 

  十二、100 年度性別主流化工作成效報告(會議資料第 85-98 頁) 

 (一)委員建議 

李萍委員： 

1.除辦理情形外，各局處應提出建議改善措施或建議，作為 101

年度修正方向，希望下次會議能提出具體建議。 

2.辦理情形(會議資料第 91 頁)為具體辦理事項或建議事項？性

別影響評估應為重大方案或計畫施行前對性別影響之評估，

作為政策建議，與此處所敘述的辦理情形似乎意義不同？  

3.此外會議資料彙整過慢以致委員無法事前參閱，建議提早提

供以讓委員有充分時間審閱。 

吳秀玲委員： 



1.國家社會的幸福與祥和，女性佔有主導地位，政府做了許多事

但宣傳較弱，身為企業界代表，以企業界角度來看，例如工

廠內現場員工娶外配比例相當高，企業可以是協助宣導外配

福利的重要夥伴，政府可將女性福利，例如單親、外配、弱

勢女性等相關福利，透過工業會邀集女性經營者宣導，讓有

心力為社會做事的女企業主有著力點。 

   主席補充說明： 

1.婦權會提出很好的建議，催生了《100-101 年桃園縣政府各機

關暨其附屬單位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也因此 101 年各

局處有了分組及分組組長(會議資料第 89 頁)。 

2.100年度性別影響評估本府辦理情形請參閱會議資料第91頁，

包含推動志工進用之性別平等、推動戶政事務所進用男女員

工達到相當比例、研擬符合女性需求之休閒活動或設施、提

高男性參與家庭教育活動(婚姻教育)之比例、桃園縣婦女預

算試編計畫、免費法律諮詢服務與性別平等、桃園縣人行道

無障礙改善執行計畫、探討「從事畜牧業是男性專利嗎？」、

桃園縣節能減碳策略方案及措施計畫、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

人之性別平等分析、青少年高關懷輔導活動計畫之性別分析、

友善職場環境推動計畫等，此外還有性別意識培力-初階課程、

性別統計及分析、100 年度桃園縣政府 CEDAW 暨性別影響

評估培力工作坊等課程與研習，使本府同仁具備性別主流化

意識。 

 (二)主席裁示： 

1.針對 100 年各局處性別影響評估，各局處請於下次會議提出

建議改善措施或建議。 

2.請勞資局、工商發展局、社會局針對企業界在推動性別主流化、

女性福利相關宣導工作上，研議合作與結合。 

3.會議資料彙整過慢以致委員無法事前參閱，請社會局改進，提

早讓委員有一星期以上時間審閱。 

柒、提案討論與決議：  

提案討論一： 

「桃園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及各鄉鎮市公所設置委員會之委員



性別比例改善原則」， 比照中央調整為委員會之任一性別比例應

達全體委員 1/3 以上 (會議資料第 99-101 頁)。 

(一)提案單位：社會局 

(二)委員建議： 

李萍委員 

(1)建議列出有哪些委員會，委員會現聘委員性別比例為何？ 

(2)委員會性別比例調整實務上執行確實有困難，建議逐年逐

步調整。 

(三)主席裁示： 

1.修正草案第三條第二款規定，未訂任期但攸關婦女議題、涉

兩性權利與資源分配之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底前

優先改善任一性別比例達全體委員三分之一以上。由於大部

分委員為 2 年一聘，若委員任期到 102 年 12 月甚至 103 年

12 月，提早調整性別比例恐違反信賴原則，請修正。 

2.諸如城鄉發展局、地政局等，又如鄉鎮市公所田租租賃委員

會等，具特殊歷史或因素之委員會，請社會局收集更明確資

料，列出有哪些委員會，委員會現聘委員性別比例為何？了

解特殊委員會困境，並做出達成期程建議。 

3.各局處聘用委員以三分之一為目標，同時考量中央性別綱領

政策與在地化委員會現況，做逐年逐步調整。 

4.請人事單位把關，各相關委員會設立時，性別比例以三分之

一為目標。 

 

提案討論二： 

婦權會分工組別及工作內容(權責) (會議資料第 102-105 頁)。 

(一)提案單位：社會局 

(二)委員建議： 

李萍委員 

(1)督導委員是否已遴選組別？ 

(2)性別主流推動工作組工作內容的主責局處，在中央與地方

政府通常為綜規處，未來性別主流化推動主力則為性平處

與國發會。 



(3)建議將委員會分工製成表格分寄給委員，作為督導委員遴

選參考，婦權會各委員依主題屬性自行選定至少 2 個小組

擔任督導委員。 

(4)各分工小組應落實每年至少召開 2 次會議，且需在每次婦

權會議前完成，並將執行成果提報於年度婦權委員會議。 

(5)小組會議若涉跨局處議題，可不限定原有成員局處跨組邀

請。 

(三)主席裁示： 

1.分工組別由原有 7 組整併為婦女福利、婦女就業及經濟、婦

女健康與醫療、婦女教育及文化、婦女人身安全、性別主流

推動工作等 6 組。 

2.性別主流推動工作組主責局處，經委員建議為研考會，請研

考會了解中央部會方向。 

3.委員會分工製成表格分寄給委員，作為督導委員遴選參考，

婦權會各委員依主題屬性自行選定至少 2 個小組擔任督導

委員。 

4.各分工小組由主責局處召開，於每年至少召開 2 次會議，且

需在每次婦權會議前完成，並完成會議紀錄副知社會局及該

組委員，婦權會議前彙整成小組工作報告，並將執行成果提

報於年度婦權委員會議。 

5.各分工小組會議召開所需之委員出席費，原則上請各局處就

原有預算項下勻支，若真的無法勻支再由社會局專簽。 

6.建議全部局處均應參與婦權會，請社會局將本府 27 個局處

全數列入婦權會小組成員。 

7.各小組會議，除各小組成員局處與會外，可依當次開會議題，

邀請其他相關局處出席共同討論，並不限原有小組成員局處。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2 時 00 分。



 


